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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全面核查整改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许可和
规范营运存在问题的工作方案

为切实抓好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行业监管和油补资金管理使

用存在问题的整改工作，按照“真反思、真整改、真负责”的原则，

扎实做好油补资金的核查整改，规范农村道路客运监管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

以建立规范、健康、有序、和谐的农村道路运输秩序为目标，

坚持“农村道路客运油补资金要真正用于保障农村居民群众出

行”的原则，按照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全面核查农村道路客

运车辆许可及规范运营情况的通知》（粤交综运字〔2023〕50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、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做好

农村道路客运油补数据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综运字〔2023〕

58 号）和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全面排查 2018-2021 年度农

村道路客运油补申报数据的通知》（粤交综运字〔2022〕450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抓好农村道路客运油补资金复核工作，规范

农村客运市场经营行为，整顿客运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在解

决农民群众“出行难”“出行便捷”等问题上干实事，出实效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许可和规范营运情况专项核查整

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按时完成核查任务，成立专项核查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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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、指挥、协调和督导工作。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谭炎明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

王 平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副组长：蒋炎麟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张绍勇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市纪委驻市交

通运输局纪检监察组组长、三级调研员

成 员：张泽鸿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科四级调

研员

陆炜婷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科科长

林启宁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基建管理科科长

唐卫民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财务审计科科长

高丽华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法制科科长

傅耀武 江门市纪委监委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监

察组副组长

李健维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执法监督科科长

领导小组下设核查工作办公室，设在江门市交通运输局道路

运输管理科，负责核查工作统筹协调、信息报送等工作，办公室

主任由陆炜婷同志兼任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专项整治时间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，分三个

阶段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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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：全面排查农村道路客运情况阶段（3 月 1 日至 3

月 15 日）

召开全市农村道路客运许可和运营监管工作会议，指导各县

（市、区）制定专项核查工作整改方案，开展农村道路客运摸底

调查工作，到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、相关农村客运企业、

相关村镇和第三方公司进行明查暗访。

第二阶段：集中整改阶段（3 月 15 日至 3 月 20 日）

根据摸底调查情况，对上报的核查情况进行抽查核对，继续

开展明查暗访，查看各项存在问题是否整改到位，并将整改情况

进行公示、上报。

第三阶段：总结提升阶段（3 月 20 日至 3 月 31 日）

总结前阶段集中专项整改的开展情况，研究解决专项行动中

的重点和难点问题，研究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，维护良好的农

村道路客运市场秩序，保障农村群众出行服务“不断档”。

四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全面核查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许可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全

面复核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许可台账，特别是镇通村农村客运的许

可情况，不符合经营许可标准的要重新许可。

（二）全面核查农村道路客运车辆与道路通行条件匹配性。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<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

核规则>的通知》要求，对农村道路客运线路通行的公路等级和

目前通行的营运客车匹配性进行复核，重点关注使用 20 座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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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经营镇通村的农村客运线路。

（三）全面核查农村道路客运规范运营情况。根据《广东省

农村客运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和《2018-2021 年广东省农村客运

油补核查数据情况表》要求，通过实地勘察、监测车辆 GPS 行车

轨迹，查看发班台账、包车报备合同、联网售票记录、高速公路

通行记录、节假日加班记录等多种手段，对辖内农村道路客运经

营情况和油补里程数据进行复核。对长线短跑、随意停开班线、

不按许可线路运营等不规范经营行为，要求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

立即整改，核减里程数据。整改不到位或者长期不按经营许可提

供运输服务保障的，依法撤销或吊销其经营许可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农村道路客运监管机制。建立常态化监管机

制，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人，压实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主体责任，

并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做好农村道路客运动态监测，及时掌握

辖区内农村道路客运运行情况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，保障农村

群众出行服务“不断档”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充分认识农村道路客运车辆许可和

规范营运情况专项核查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，周密部署，选派政治素质好、业务熟悉、责任心强的业

务骨干参加专项整改核查工作，务求专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责任。要明确农村道路客运油补工作责任，

企业作为数据申报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提交上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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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性、有效性负责；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作为县级辖区数据审

核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县级辖区内企业提交数据审核并对其负

责；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市辖区内数据审核的总责任人，

对本市辖区内提交的数据审核并对其负责。

（三）落实问题整改。要狠抓问题整改，核查工作办公室要

通过不定期抽查、专项督查、跟踪督办等方式，建立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各企业问题台账，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督促检查，狠抓问题

整改落实，确保全面完成整改任务。


